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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国动办〔2024〕39号 

 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“信用安庆”建设的部署要求，

更好发挥全市国防动员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在促进形成新发

展格局、助力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

特制定 2024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。 

一、夯实社会信用基础制度 

1.健全信用规范制度。制定《安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4

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》，编制更新全市国防动员系统信

用承诺事项清单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和清单、失信惩戒措施清单。 

2.落实信用制度标准。贯彻落实《安徽省行业信用评价工

作指引》《失信联合惩戒协同规范》等相关制度标准。 

二、加强信用基础设施建设 

3.提升信用信息归集质效。依托政务服务平台、人防工程

管理信息系统和信用平台，推动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信息系统

化、自动化归集共享，提高信息当日上报率。规范统一行政决定

文书号编制规则。 

三、拓展惠民便企信用服务 

4.推进信用服务“一件事一次办”。依托“信用安庆”网站、

政务服务平台等，实现人防查询、修复、异议等信用服务“一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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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一次办”。 

5.开展“信用助企”活动。结合人防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

管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质量安全检查之机，开展信用指导，推进

企业主体加强自身信用合规建设。 

四、深化全流程信用监管 

6.健全信用承诺制度。推广审批替代、行业自律、主动公

示、信用修复等类型信用承诺，建立和公示部门信用承诺事项清

单。 

7.加强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应用。积极推动国家、省级

信用评价结果，应用于全市国防动员领域监管。 

五、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

8.健全信用修复机制。落实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

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受到一般行政处罚的企业主体，在送

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时，同步送达《信用修复告知书》，依据

《行政处罚信息修复台账》，按期引导行业行政处罚信息完成信

用修复。 

9.加强严重失信治理。推动“长三角”国防动员领域信用

合作，建立失信主体注册地、认定部门归属地“协同治理、责任

共担”机制，推动跨区域失信主体“应退尽退”，实现符合退出

条件的跨区域严重失信主体每季度“清零”，列入被执行名单的

政府机构年底前“清零”，政府机构、国有企业失信被执行人记

录“零新增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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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营造诚实守信社会氛围 

10.强化信用培训教育。每年组织开展不少于 1 次本行业、

本系统信用培训，切实提升本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能力水平。 

11.积极争创信用示范。组织动员市国防动员系统积极参与

申创省级信用建设示范，做好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“后

评价”工作。 

12.广泛开展诚信宣传。积极参与“诚信兴商宣传月”“信

用记录关爱日”等主题宣传活动，结合国防动员宣传教育，同步

开展本领域信用惠民便企应用场景、优秀信用案例等宣传活动。 

七、健全工作推进保障机制 

13.健全信用组织机构。健全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

组，由办主要负责人任组长、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机关和直属各

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，防护工程科主要负责人兼任联络员，具

体工作由防护工程科牵头负责。 

14.加强督导督查。组织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任务落

实情况阶段性“回头看”，围绕信用建设重点、难点、堵点、痛

点，开展实地调研督导督查，确保本领域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

展。 

 

 

安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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